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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08〕20号

关于转发省总工会《关于做好“全国职工节能减排活动月”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有关局（公司）工会、直属单位工会：

为落实全总和省总关于深入开展“全国职工节能减排活动月”（以下简称“活动月”）的要求，现将省总工会《关于做好“全国职工节能减排活动月”有关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活动月”的各项工作，并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

建设生态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认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节能减排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力宣传生态文明观和节能环保理念，使节能减排成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人人争做节能标兵、减排楷模。

二、立足岗位节能减排，做到节约生产、文明生产

动员职工积极参加岗位练兵和技术培训，努力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不断提高节能减排能力。从岗位做起，落实节能减排措施，查找薄弱环节，堵塞漏洞，挖掘潜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加强群众监督，推动节能减排目标实现。

三、围绕节能减排，广泛开展竞赛活动

组织广大职工全面开展合理化建议和以“五小”活动为主要载体的节能减排创新竞赛，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攻关和技术交流等活动，努力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和应用，为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积极宣传节能减排意义、介绍节能减排知识、推广节能减排技巧，从自身做起，点滴做起，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自觉养成健康、文明、节约、环保的良好习惯，使节能减排进入家庭。

要把“活动月”和创建“工人先锋号”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组织职工学习2月19日至22日《工人日报》开设的“节能环保知识讲座”，积极参加“全国职工节能环保知识竞赛”。“活动月”结束后，请各市（区）、各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在4月1日前将“活动月”情况书面报苏州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联系电话/传真：65245013，电子邮箱地址：sz65245013@yahoo.com.cn）。

附件：省总工会《关于做好“全国职工节能减排活动月”有关工作的通知》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08年3月3日

关于做好“全国职工节能减排活动月”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总工会、省有关产业工会：
全国总工会决定，将今年3 月作为“全国职工节能减排活动月”（以下简称“活动月”）。为做好“活动月”的各项工作，使“活动月”上下联动、形成声势、取得实效，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征集节能减排合理化建议
“活动月”期间，全总将表彰采纳实施的节能减排优秀合理化建议、组织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好的企事业单位和地市级工会组织。同时，遴选一批节能减排效果好、适用性强、易于推广的合理化建议进行重点宣传。请各市、省有关产业工会在近年来已征集、评选的基础上，于3月7日前向省总工会推荐3至4项优秀合理化建议和组织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好的1家企事业单位。省总在向全总推荐优秀合理化建议和先进组织单位时兼顾不同行业。
二、发布职工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成果

3月下旬，全总将举行职工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成果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一批近年来各地职工立足岗位，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的优秀成果。为开好发布会，请各市总工会于3月7日前将近年来已评选表彰的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推荐给省总（已申报第二届全国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奖的项目不再推荐）。推荐的项目应技术含量高、应用范围广，符合群众性和先进性要求。
三、组织职工节能环保知识竞赛
各级工会要认真组织职工学习2月19日至22日《工人日报》开设的“节能环保知识讲座”，积极参加“全国职工节能环保知识竞赛”。 登载竞赛试题的报纸工人日报社已直接发往各市，与竞赛试题同时刊载的答题卡可复印，规格须与报纸发布的相同。初赛结束后，请于3月20日前将本地区和本产业参赛职工人数和竞赛组织等情况报送省总经济技术部。

四、开展节能减排达标竞赛
围绕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开展达标竞赛。“活动月”期间，达标竞赛要掀起高潮，特别是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交通运输、造纸、纺织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达标竞赛要有明显成效。各市总工会和各相关省产业工会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制定竞赛方案，精心组织实施竞赛活动。
五、有关事项说明
1、各市总工会推荐表彰的优秀合理化建议、先进企事业单位和工会组织，均需按要求分别填写推荐表。推荐职工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成果，除填写推荐表外，还要提供3至4张项目照片。推荐表可从中国工会经济技术网下载（网址：http://jjjs.acftu.org）。有关职工技术创新成果的推荐以及合理化建议征集表彰的有关事宜，请与省总经济技术部联系，联系人：朱伟电话：025-83536241，邮箱：jsghjjb@163.com。

2、“活动月”结束后，请各市总工会和省有关产业工会于4月5日前，将“活动月”情况书面报省总经济技术部。
                   江苏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200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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